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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兰市历史文化资源保护挖掘与利用 
王旭 

（中共舒兰市委党校） 

摘要：舒兰历史文化底蕴厚重，是城市发展的宝贵财富。深入挖掘具有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资源，加大保护开发和规划利用工
作力度，延续城市文脉，对于提升舒兰对外影响力，更好地推动舒兰高质量发展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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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资源是城市的历史记忆和根脉，是城市文化软实力和

城市个性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

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因此，

保护挖掘与利用好舒兰历史文化资源，以合理的路径推进历史文脉

更好的传承和发展，提升城市文化引领作用，增强区域竞争优势，

助力舒兰高质量发展尤为重要。 

一、舒兰市历史文化资源保护挖掘与利用的基本情况 
（一）舒兰市历史文化资源概况 

舒兰历史文化厚重，3000 多年前就有先民生息于此，积累了丰

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现有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 31 处，其中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 处，分别是完颜希尹家族墓地、嘎呀河城址、

老黑沟惨案遗址；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4 处，分别是法特镇黄鱼圈珠

山遗址、鳇鱼圈遗址、小城镇保合村保合遗址、开原镇四滴村二甲

沟石棺墓群遗址；吉林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6 处，分别是王家磨坊东

山头遗址、王家磨坊西山头遗址、上营道德沟口台地遗址、溪河小

城子山遗址、黄九恭墓地、柳条边墙遗址；舒兰市本级文物保护单

位 18 处。现馆藏文物 1245 件（套）。舒兰非物质文化遗产风格独

特、种类繁多。马氏布偶、王氏鼓吹乐、舒兰皮影、完颜希尹石雕

的传说 4 项名录被列入吉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马氏剪

纸、手玉子沙拉鸡、鳇鱼圈的传说、荒山派东北大鼓 4 项名录被列

入吉林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舒兰市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名录 15 项。 

（二）保护挖掘与利用历史文化资源的基本情况 

1.加大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力度。完颜希尹家族墓地 2001 年

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舒兰市本着“保护

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2017 年 11 月，

完颜希尹家族墓地抢险性保护工程开工建设，保护区面积约为 146

公顷，总投资 1650 余万元，完成了文物本体修复、墓区间的道路

连接、墓室回填保护及围栏等项目建设，2019 年 6 月竣工，并正式

对外开放。2019 年 11 月 5 日，完颜希尹家族墓地被省文物局公布

为第二批省级考古遗址公园，通过建设保护后的完颜希尹家族墓地

具备了文物保护、遗址展示、历史文化传承、休闲健身、爱国主义

教育等功能，对舒兰悠久的历史文化甚至整个满族的历史文化都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完颜希尹陈列馆成为我省唯一一处以人物为背

景的专题性陈列馆，年接待参观人数达 3 万人次。嘎呀河城址 2013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国家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已获得国家

文物局批复，现正在争取资金进行下一步修复保护工作。 

2.非遗保护传承稳步推进。舒兰市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明确职责、形成合力的原则，把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列入重要议事

日程，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有舒兰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制度。一是展示性保护。坚持每年举办一次文化遗产日宣传活动，

使一大批特色鲜明的舒兰非遗项目绽放出新的生机；在舒兰电视

台、舒兰文化微信公众号，介绍本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

扩大社会影响，让更多的老百姓关注并自觉重视非遗的保护工作，

营造良好的非遗保护环境；发展文化产业，扶持非遗项目参加国内

外各种交流展示，扩大品牌影响。2013 年 9 月 17 日，舒兰鼓吹月

申报千人齐奏吉尼斯世界纪录成功，提升了舒兰非遗品牌的美誉

度，扩大了非遗品牌的影响力。马氏布偶参加了 2018 年吉林省第

一届戏曲节暨吉林省冰雪文化节，通过传统文化交流，拓宽了眼界，

增长了见识，为马氏布偶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了广阔的展示平台。二

是生产性保护。为文创企业在新村街无偿提供场房近 2000 平方米，

将舒兰皮影、手玉子沙拉鸡、马氏布偶、剪纸等非遗作为旅游纪念

品隆重推出。既为旅游事业增加了文化内涵，又使非遗得以保护、

传承和发展，真正做到互动互进，相得益彰。三是博物馆保护。2017

年，以建设吉林印记乡村博物馆为契机，在小城镇四合村建皮影博

物馆一处，并通过非遗进校园、社区、部队等活动，在舒兰市实验

小学、小城中心校设立皮影第二课堂，培养传承近百名皮影学生。

2019 年，在完颜希尹家族墓地建设遗址博物馆一座——完颜希尹陈

列馆，对墓葬出土文物进行收集、整理、提取非遗元素，创作属于

舒兰特色的文创产品，为公众感受舒兰非遗文化魅力开启了一扇

窗。 

3.加强革命遗址和纪念设施保护利用。舒兰市共有革命历史类

纪念设施、遗址 26 处。老黑沟惨案遗址 2011 年被吉林省委、省政

府列为吉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5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国

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2019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年接待参观人数万余人次。近年来，为推动

革命遗址和纪念设施的建设利用工作，舒兰市组织文史学者对革命

遗址和纪念设施进行研究，深入挖掘老黑沟惨案遗址、冯占海将军

抗战地等所蕴含的爱国主义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为保证革命优秀

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承与传播，推出《吉北烽火》《抗战老兵》《舒兰

大地的抗日烽火》等一批传承革命传统的优秀文艺作品。同时，开

展“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舒兰英烈公祭日”等主题鲜明的爱

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活动，扩大红色文化影响力。 

4.城市建设彰显历史文化底蕴。舒兰市在文化广场塑立完颜希

尹雕像，介绍金国开国元勋，金代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女真文字

创始人完颜希尹，标记舒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历史底蕴。2019

年，在市政府前新建了廖公广场、舒兰首任知县廖楚璜塑像和反映

其功绩的“廖公纪念碑亭”（注：廖公纪念碑是 2009 年 11 月 21 日

在舒兰市原政府施工工地被发现，经文物部门鉴定为二级文物，确

认这块石碑就是百年前的舒兰人民铭记廖公楚璜功德的纪念碑。），

让广大市民了解廖楚璜勤政为民事迹，鞭策党员领导干部向廖公学

习，牢记宗旨意识，服务于民。 

5.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依托县域历史文化资源，打造了一

•批乡村文旅融合产业带。一是二合雪乡、北国侨乡 风情南阳、下

营关东民俗风情园、小城完颜希尹家族墓地考古遗址公园在内的嘉

临线多元乡村文化旅游集聚带；二是凤凰山风景区、嘎呀河古城遗

址、黄鱼圈遗址和珠山遗址、法特哈门、柳条边墙在内的西部历史

文化民俗体验带，初步形成了文旅全域共建、全域共融、全域共享

的发展模式。建成了小城四合皮影博物馆、天德三道梁酒文化博物

馆、平安朝鲜族民俗博物馆、二合雪乡东北民俗博物馆、法特黄鱼

村渔猎博物馆、溪河松凤村凤凰山文化博物馆、小城南阳村史博物

馆 7 个吉林印记·乡村博物馆，成为全市中小学生研学之旅的实践

教育基地。 

6.历史文化影响力不断提升。近年来，通过报刊、广播、电视

和新媒体，发挥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在

中省直媒体广泛宣传舒兰历史文化。吉林市电视台制作了上下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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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献专题片《完颜希尹》，引发辽金文化研究热。反映舒兰历

史文化内涵的大型纪录片《中国影像方志·舒兰篇》在央视播出，

引起社会强烈反响。《舒兰完颜希尹家族墓——小城里的大遗产》

《三川风物是家园》《稻乡春秋》等一批优秀作品面世，舒兰历史

文化影响力和知名度持续扩大。 

二、舒兰市历史文化资源保护挖掘与利用存在的问题 
（一）保护挖掘与规划利用历史文化资源的社会共识度不均衡 

从我市实际看，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挖掘和利用认识不均

衡，虽然政府及文物管理部门在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挖掘与利用方

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还需进一步制定完善配套

的适合舒兰实际的政策保障措施。相关部门在历史文化资源保护方

面认识不到位，没有形成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缺乏将历史文

化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的意识。全市缺少从事

历史文化研究的专业人员，特别是专门从事历史文化研究的人才欠

缺，基层文化研究力量更加薄弱。部分群众认为历史文化资源的保

护挖掘与利用是政府和相关部门的事情，与已无关，没有认识到文

化资源是祖先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保护历史文化资源的意识

不强，更为严重的是出现破坏的行为。 

（二）历史文化资源开发保护措施不到位 

我市文化资源分布在县域各地，对历史文化资源开发保护缺乏

整体的规划布局，未能实现有效的整合，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

投入不足。目前，我市发现的西团山文化遗址 102 处，由于对这些

距今 2000—3000 年之前的历史文化遗产重要价值认识不清，有的历

史遗址、遗迹仅仅是划定了保护范围，进一步开发保护的工作未能

开展。同时，我市大多数历史文化遗存的现状堪忧，如嘎呀河城址

内仍种植稻田，城墙、护城河也已被村民建房、修路。双印通古城

遗迹、柳条边遗迹已经被农田侵占，几乎看不到痕迹。 

（三）历史文化资源传承发展与现实融合力度不够 

对历史文化资源传承发展和乡村振兴融合的深度和广度不够，

一些地方虽然实施了乡村旅游开发项目，但不注重挖掘历史文化资

源，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给当地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导致

乡村旅游项目同质化现象突出。一些口传身授的民间文化受到严重

威胁，老一代传承人相继谢世，年轻一代对民间文化缺乏兴趣，使

得后继人才缺乏，出现断代甚至失传，造成不可挽救的损失和遗撼。

同时，在如何发挥文化传承力量，培育新兴文化业态，推动文化产

业繁荣发展方面缺乏有效措施。 

三、舒兰市历史文化资源保护挖掘与利用的意见建议 
（一）多措并举，提升保护挖掘与利用理念 

一是加强领导，形成保护合力。市委市政府及各相关部门要自

觉站在政治、历史和全局的高度，增强做好历史文化资源保护挖掘、

传承发展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建立完善政府主导、部门配合、

乡（镇）村联动、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形成历史文化资源保护挖

掘与利用的工作合力，及时研究解决历史文化资源保护挖掘、传承

发展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二是加大投入，扩大保护范围。一方面

要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力度，另一方面积极吸纳社会资金，鼓励社会

团体、企业和个人捐赠，多渠道引进和筹集资金参与历史文化资源

的保护开发。三是完善政策机制，强化责任落实。围绕文物活化利

用、历史建筑修缮监督管理、特色文化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等方面的工作，抓紧完善规章及配套政策，推动历史文化资源

保护挖掘与利用工作有章可循、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四是加大宣

传，提高保护意识。通过舒兰电视台、舒兰发布、舒兰电台等媒介，

宣传我市历史文化资源，普及文物保护知识、法律法规，让历史文

化资源走近群众，让群众了解和热爱历史文化资源，促进群众保护

意识的提高，形成保护文物人人有责的良好社会氛围。 

（二）多轮驱动，加大保护挖掘与利用力度 

一是加大培养力度。建立健全人才培养机制，实施人才培训工

程，通过理论培训与实地学习考察、“走出去”、“请进来”等方式，

提高文化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二是加大引进力度。重视文化人才

的引进，通过择优招聘，将思想素质好、专业水平高、业务能力强

的人才充实到文化战线，努力打造文化人才专业队伍。三是积极研

究保护利用。邀请省内外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发动社

会各界文化人士参与舒兰历史文化资源挖掘和研究工作。组织专业

人才围绕辽金文化、贡山文化、驿路文化、红色文化等进行有重点、

多视角的研究，做好重点历史文化资源挖掘和保护利用，实现历史

文化资源“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目的。 

（三）多点结合，创新保护挖掘与利用模式 

一是将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与文化产业发展相结合。开发与

舒兰历史关联度较高的文化产品或文化产业，政府出台相应的政策

给予产业发展扶持，培育文化产业龙头企业，将传统手工业做精做

大做强。通过宣传推介平台，促进传统手工业走出舒兰、走向全国。

二是推动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与文旅融合发展相结合。在发展乡

村旅游过程中，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地域文化、民俗文化、农耕文

化，提升旅游文化含量。开发具有纪念性、时尚性、实用性、便携

性的特色文创产品和旅游商品，助力乡村振兴。科学利用文物遗迹、

博物馆等场所，精心设计爱国主义教育和市情乡情等研学旅行线

路。加大投入力度，对老黑沟惨案遗址进行保护性修缮，增设陈列

展馆，增加展览内容，促进红色旅游发展。三是本着挖掘、抢救、

传承的原则，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课堂、进景区、进民宿，大力

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场化、产业化，打造好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特色名片。同时，引导建立民间文艺团体，倡导群众自办皮影、剪

纸等群众参与性强的活动，赋予文化建设新的亮点，使文物保护成

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 




